中兴铁路 2026 年设备设施防雷防静电检测项目概况及要求

1、 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中兴铁路 2026 年设备设施防雷防静电检测项目
2. 项目地点：策克海关监管场、策克西站货场、嘉策铁路沿线各站、嘉北油库、酒钢冶金厂区
3. 检测范围及明细：
	序号
	检测场所及部位
	检测类别
	检测频次
	检测点数
	备注

	1
	策克海关监管场 1# 封闭料棚
	Ⅲ 类防雷防静电检测
	年检
	40 个
	含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等，检测频次符合《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2
	策克海关监管场 2、3# 封闭料棚
	Ⅲ 类防雷防静电检测
	年检
	80 个
	含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等，检测频次符合《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3
	策克西站货场封闭料棚
	Ⅲ 类防雷防静电检测
	年检
	60 个
	含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等，检测频次符合《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4
	策克海关监管场配电室、变压器
	Ⅲ 类防雷检测
	年检
	24 个
	含设备接地、防雷保护装置等，检测频次符合《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5
	嘉策铁路沿线各站
	Ⅲ 类防雷防静电检测
	年检
	195 个
	含车站房屋、通信信号设备、电力设施等防雷防静电设施，检测频次符合《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6
	嘉北油库
	Ⅰ 类防雷防静电检测
	半年检
	91 个
	按易燃易爆场所防雷防静电规范执行，上半年、下半年各检测 1 次，符合《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对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的要求

	7
	酒钢冶金厂区
	Ⅲ 类防雷防静电检测
	年检
	151 个
	含厂区相关生产及辅助设施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频次符合《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4. 检测目的：通过专业检测，排查设备设施防雷防静电隐患，确保接地电阻、等电位连接等指标符合《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防止静电事故通用要求》等相关规范标准，防范雷击、静电引发的安全事故，保障铁路运输及相关场所生产安全，落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2、 服务期限
1. 半年检（嘉北油库）：2026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第一次检测，2026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第二次检测；检测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提交阶段性检测结果报备，确保监管可追溯。
2. 年检项目：2026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年检场所检测及报告提交；
3. 检测工期：单一场所检测应在进场后按约定时限完成，严格遵守委托方生产运营安排，不得影响正常生产秩序。
3、 资质要求
1. 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立法人，具备有效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甲级），资质证书需涵盖本项目检测类别（Ⅰ 类、Ⅲ 类防雷检测及防静电检测），符合《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38 号）要求，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2. 检测人员须持有防雷防静电检测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不少于 5 人，且人员社保在投标单位缴纳，具备与本项目检测类别相匹配的专业能力，符合《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44 号）对从业人员的要求；
3. 近 3 年承接过铁路、油库、工业厂区等同类防雷防静电检测项目业绩（需提供合同复印件，业绩应体现对应检测类别及规模）；
4. 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 “信用中国” 网站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气象主管部门列入防雷检测行业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
4、 检测依据及标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2.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3.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44 号）
4. [bookmark: _GoBack]《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38 号）
5.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6.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50601-2010）
7.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21431-2023，替代 GB/T21431-2015）
8. 《防静电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50944-2013）
9.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要求》（GB12158-2024，替代 GB12158-2006、GB13348-2009）
10.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2014）（重点适用于嘉北油库）
11. 《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32937-2016）
12. 《防雷装置检测服务规范》（GB/T32938-2016）
13. 铁路行业相关防雷防静电检测标准及要求。
5、 检测内容及质量要求
1. 核心检测内容
1.1. 防雷检测：接闪器（避雷针、避雷带等）完整性及导通性，引下线敷设规范性及导通电阻，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值，防雷分区划分合理性，浪涌保护器（SPD）性能参数及安装符合性，隐蔽工程检测痕迹核查（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21431-2023 要求执行）；
1.2. 防静电检测：防静电接地电阻值，设备、管道等金属构件等电位连接导通性，防静电地面、台面电阻值（如涉及），易燃可燃液体储存运输设施防静电措施有效性，人体静电泄放装置性能（适用于油库、料棚等场所，按 GB12158-2024 要求执行）。
2. 质量要求
2.1. 检测数据真实、准确、完整，检测过程全程留痕（含现场点位照片、数据记录原始凭证、检测人员签字确认文件），不得篡改、伪造检测数据，符合《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2.2. 各检测点指标需符合对应规范要求：
Ⅰ 类防雷检测接地电阻≤10Ω（嘉北油库）；
Ⅲ 类防雷检测接地电阻≤30Ω；
防静电接地电阻：爆炸危险场所（嘉北油库）≤10Ω，其他场所≤100Ω（按 GB12158-2024、GB50058-2014 调整）；
2.3. 检测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提交正式检测报告（含纸质版 3 份、电子版 1 份），报告需符合《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21431-2023）格式要求，明确检测依据、检测项目、检测数据、检测结果、不合格项及整改建议，且需按要求上传至属地防雷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确保报告可查可追溯；
2.4. 对检测发现的不合格项，需在报告中明确整改时限建议，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协助委托方完成整改，并在整改完成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检，复检合格后方可出具最终合格报告；
2.5. 全年检测项目合格率 100%，无遗漏检测点、虚假检测数据、超范围检测等违规情况，符合《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相关罚则要求。
6、 其他要求
1. 检测作业需遵守委托方安全管理规定及《安全生产法》相关要求，佩戴安全防护用品，制定专项安全作业方案及应急预案，明确安全责任人，避免影响现场生产运营；若因检测方原因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生产中断，由检测方承担全部责任及赔偿；
2. 检测设备需经法定计量机构校准合格并在有效期内，检测前向委托方提供完整的设备校准证书（覆盖本次检测所需全部设备），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3.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委托方保密规定，不得泄露检测过程中获取的委托方商业秘密、技术信息及检测数据，保密义务期限至合同终止后 3 年；
4. 本项目不允许转包、分包，严禁无资质挂靠、超资质承接，否则委托方有权终止合同、追究违约责任，并按《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向气象主管部门报备，符合《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要求；
5. 检测单位需配合委托方接受气象主管部门及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提供检测相关资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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